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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９４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一宏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５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袁劲松

联系电话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０７

传真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１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９６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７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９８

）名称：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９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０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２

）公司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３

）公司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刘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４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５

）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法定代表人：凌顺

平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６

）名称：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２８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乔志强

联系人： 王栋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５２２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０２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０７

）名称：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１７７７

号

办公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１７７７

号

法人代表：陆玉根

联络人：王健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９６９８４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６８

、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３９６９９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０８

）名称：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居委会拥翠路

２

号

办公地址：广东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居委会拥翠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吴海恒

联系人：何浩华

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３８８９２８

传真：

０７５７－２２３８８２３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２２３３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０９

）名称：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４９

楼

办公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８８

号天安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陈占维

联系人：李鹏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３０８６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２３１１４２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ｄｌ．ｃｏｍ

（

１１０

）名称：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中路

６６８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中路

６６８

号

法人代表：王国琛

联系人：续志刚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９９９５００１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９－９６００５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９９９５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ｊｎｂａｎｋ．ｃｃ

（

１１１

）名称：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

６

号

法人代表：李镇西

联络人：刘芳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２－５１８９０５１

客服电话：内蒙古地区：

０４７２－９６０１６

北京地区：

０１０－９６０１６

宁波地区：

０５７４－９６７２１０

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９６７２１０

成都地区：

０２８－６５５５８５５５

传真：

０４７２－５１８９０５７

网址：

ｗｗｗ．ｂｓ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２

）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

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

办公地址：中国

．

杭州市庆春路

４６

号

法人代表：吴太普

联系人：严峻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８１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６５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３

）名称：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６７５８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１４

）名称：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威海市环翠区宝泉路

９

号

办公地址：威海市环翠区宝泉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谭先国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５２２２２９３

业务传真：

０６３１－５２１５７２６

客服热线：省内

９６６３６

，境内

４００００－９６６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

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章小炎

联系人：程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胡小骏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晓霞、余志亮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承担适度风险的基础上分享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的成长， 寻求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健增长。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标的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股票、 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股票投资对象主要为大盘绩优企业和规模适中、 管理良好、 具有竞争优

势、有望成长为行业领袖的企业，分享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债券投资包括国内依

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债等。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策略

基于对宏观经济、政策及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研究，以稳健

投资的原则在股票、债券、现金之间进行资产配置。 为降低投资风险，股票投资上限

为

６５％

，下限为

３０％

。

（二）股票投资策略

在股票投资上，运用优化成长投资方法投资于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 股票

投资对象主要是大盘绩优企业和规模适中、管理良好、竞争优势明显、有望成长为

行业领先企业的上市公司。

具体的股票备选库构建流程如下：

主要包括应用广发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及根据相关规定筛选股票， 以确保投资

对象是财务稳健的公司，控制投资风险，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级股票库。 一级股票库

股票数量为

５００－６００

只。

在一级股票库的基础上应用优化成长投资方法构建二级股票库， 二级股票库

的数量为

２００

只左右。 优化成长投资方法重视以合适的价格投资持续成长的上市公

司。 该方法的定量分析指标为（

ｐ／ｅ

）

／ｇ

和（

ｐ／ｓ

）

／ｇ

，该方法的定性分析因素主要包括：

１

、公司所处行业是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２

、公司是否具有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

３

、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是否有持续的增长或者市场集中度、市场占

有率是否有显著提高的可能；

４

、公司的关键技术是否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领先性；

５

、公司的工艺水平、成本控制能力有无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６

、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是否稳健；

７

、其他因素，如政府监管政策的变更，国际间产业转移等其他因素。

（三）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坚持稳健投资的原则，控制债券投资风险。 具体包括利率预测

策略、收益率曲线模拟、债券资产类别配置和债券分析。

本基金将在利率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久期管理，稳健地进行债券投资，控

制债券投资风险。 尤其是在预期利率上升的时候，严格控制，保持债券投资组合较

小的久期，降低债券投资风险。

九、 业绩比较基准

６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３５％＊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

十、 风险收益特征

适度风险基础上的基金资产稳健增长。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３，７０３，９０５，３５８．９１ ５４．１５

其中

：

股票

３，７０３，９０５，３５８．９１ ５４．１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１９８，１２１，３７９．８０ ３２．１３

其中

：

债券

２，１９８，１２１，３７９．８０ ３２．１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９９，８８８，６２４．４３ １３．１５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８，７４５，５３１．６４ ０．５７

７

合计

６，８４０，６６０，８９４．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７７８，４６３，９９５．６９ ２６．２４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６７，８２９，４９６．４０ １．００

Ｅ

建筑业

６１８，６６３，６４４．４９ ９．１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５，７５３，５３０．５５ １．４１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１２６，１７５，２４９．２０ １．８６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１９２，６４１，８８９．２４ ２．８４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５８，９２５，９８０．６１ ６．７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０，４７５，５８３．３６ ０．３０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７，８５３，６００．００ ０．７１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２９７，１２２，３８９．３７ ４．３８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７０３，９０５，３５８．９１ ５４．６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１５，９９５，２７１ ３０５，６６９，６２８．８１ ４．５１

２ ６０１１１７

中国化学

３０，９２２，６２６ ２９４，３８３，３９９．５２ ４．３４

３ ６００８８０

博瑞传播

１１，８５８，８９９ ２０９，０７２，３８９．３７ ３．０９

４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５，５６４，１２１ ２０８，２１１，３４５．８３ ３．０７

５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６，６８２，８９１ １８０，９７２，６８８．２８ ２．６７

６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４，４５８，８００ １７０，７２７，４５２．００ ２．５２

７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３０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

８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７９２，１８２ １５０，５６１，２０９．８２ ２．２２

９ ６００３１５

上海家化

３，０８７，４０９ １３８，９０２，５３０．９１ ２．０５

１０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３，８９１，５９２ １３７，５２８，８６１．２８ ２．０３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６９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２

３

金融债券

１，１３３，７４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３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３３，７４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３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６５，１４７，３７９．８０ ５．３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１９８，１２１，３７９．８０ ３２．４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１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行票据

６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６９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２

２ １３０２０１ １３

国开

０１ ４，７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４１５，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３８５，０００．００ ５．１７

４ １３０２１８ １３

国开

１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３

５ １２０４１９ １２

农发

１９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１８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

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８．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４１５，９６３．４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８２８，４９５．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３４，５５７，７３４．０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９４３，３３９．１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８，７４５，５３１．６４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３５０，３８５，０００．００ ５．１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４，７６２，３７９．８０ ０．２２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

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０ ０．５３

非公开发行流通受限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

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

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本基金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 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４．７．２６－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５１％ ０．００６４ －４．７３％ ０．００８７ ４．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６．９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８２％ ０．００８６ １７．７５％ 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２４．３９％ ０．０１０７ ８０．５５％ ０．００９２ ４３．８４％ ０．００１５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６．９７％ ０．０１８０ １０４．７５％ ０．０１５４ ２２．２２％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１．６８％ ０．０２１６ －３８．８１％ ０．０１９４ －１２．８７％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８．９０％ ０．０１８０ ６２．０８％ ０．０１３２ ６．８２％ ０．００４８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６．５８％ ０．０１３６ －６．２４％ ０．０１０１ １２．８２％ ０．００３５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１．２１％ ０．９０％ －１５．１３％ ０．８５％ －６．０８％ ０．０００５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７０％ ０．７９％ ５．８６％ ０．８１％ －０．１６％ －０．０２％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６．３０ １０．７３％ １．０９％ －６．９９％ ０．９５％ １７．７２％ ０．１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３７５．２５％ １．４１％ ８７．７７％ １．１９％ ２８７．４８％ ０．２２％

１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比较图

注：（

１

）业绩比较基准：

６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３５％＊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收益。

（

２

）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六个月止，建仓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

合同约定。

（

３

）本基金图示时间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与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Ｈ ＝ Ｅ ×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Ｈ ＝ Ｅ × 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其它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

１

）认购费率

投资人可选择在认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认购费用。 投资人选择在认

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认购费用，投资人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认购费用。

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时，按认购金额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

下：

认购金额

（

Ｍ

，

含认购费

）

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不超过

１．０％

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

下：

持有期限

（

Ｎ

）

费率

Ｎ＜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９％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５％

Ｎ≥５

年

０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 包括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基金份额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

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资产中列支。

２

、申购费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

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减， 最高不超过赎回

总额的

０．５％

。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

费支出。 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

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４

、基金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率等依照本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相关业务公告的规定执

行，基金转换费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

（三）本基金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费、验资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

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此项调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

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号］》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

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

构的资料进行更新。

４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

合报告。

５

、在“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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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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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叶继革先生；

（六）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部分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部分

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８１９０１５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９．６７％

１、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８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７３９４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０．５１％

２、

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００２７６４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９．１６％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审议。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公司收购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的关

联交易，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集团”）是潜江中珠的控股股东，持有潜江中珠

８０％

股

份，中珠集团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中珠集团

除第一、第七项议案外，其他议案回避表决。

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

＞

的议案

》

１８１０８１４９８ ９９．５５％ ７９７５７５ ０．４４％ ２２５２０ ０．０１％

是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

》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８０４７７５ ８．９６％ １５７２０ ０．１８％

是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

是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３

发行数量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６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８

上市交易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３．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６７７５ ８．８７％ ２３７２０ ０．２７％

是

４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０７７５ ８．８０％ ２９７２０ ０．３４％

是

５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

＞

的议案

》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９０７７５ ８．８０％ ２９７２０ ０．３４％

是

６

《

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附生效条件的收购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１６１０９８ ９０．８６％ ７８９７７５ ８．７９％ ３０７２０ ０．３５％

是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１８１０８１０９８ ９９．５５％ ７８９７７５ ０．４３％ ３０７２０ ０．０２％

是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漆贤高、张红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湖北正信律师事务

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控股《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１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股东大会名称：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

２２．１４％

股份的股东新昌县昌

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三）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增加临时提案名称及具体内容

１

、关于修改《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若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预案》 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将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５２

，

００６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９３

，

６１０．８０

万股，届

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

章程原文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２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

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３６

，

１０８

，

０００

元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２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

，

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５２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３６

，

１０８

，

０００

股

，

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９３６

，

１０８

，

０００

股

。

（四）上述新增临时提案属特别决议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除了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

事项不变。

三、增加临时议案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如下

议案一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议案二 关于修改

《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２

关于修改

《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延长募集期限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０１

号文核准，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

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鹏华丰泰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现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在募集

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具体事宜以

各销售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上的《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鹏华丰

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浏览本公司网站。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中国”）签署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起，东亚中国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代理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５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６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１２１００９

（

无后端收费

）

国投瑞银货币

Ａ

级份额

１２１０１１

（

无后端收费

）

Ｂ

级份额

１２８０１１

（

无后端收费

）

二、对于同时具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业务的基金，东亚中国仅代理基金

前端收费业务，后端收费业务暂未开通。

三、东亚中国同时开办国投瑞银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规则详见

本公司网站。 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包括：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国投瑞银稳

健增长混合、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国投瑞银货币。

四、东亚中国同时开办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以代销机

构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对于东亚中国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除国投瑞银货币

Ｂ

每期申购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

１０

万元（含申购手续费）外，其他基金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五、咨询方式

１

、东亚中国客服电话：

８００－８３０－３８１１

２

、东亚中国网址：

ｗｗｗ．ｈｋｂｅａ．ｃｏｍ．ｃｎ

３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４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东亚中国基金销售网点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１

股票简称：上海贝岭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９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火灾事故保险预付赔款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贝

岭微） 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的火灾事故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２－２１

公告）， 近期贝岭微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就预付赔款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分别收到双方签字并盖章的《预

付函》， 两家保险公司的预付赔款金额合计为

２５００

万元。 其中， 平安保险的预付赔款

２０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支付， 太平洋保险的预付赔款

５００

万元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份

支付。

目前，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仍在对此次事故受损情况进行查勘和认定，待定损结

束后将进一步展开理赔工作，公司将按照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６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披露了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

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

过

３０

日。

目前，控股股东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７３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３

，

５３５

，

７８４

，

１４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６．４９％

，下称

＂

新湖集团

＂

）通知，新湖

集团将原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２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解除质

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

除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２

，

９４６

，

３２８

，

９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７％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３５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

二、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

进行。

三、本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 尽快办

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